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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界分与反思

———以“三段论”为视角的分析

张 淼

(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在法学三段论法运用的维度中，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处断有着不同的进路。想象竞合以一行为
无法被单一刑法规范完整评价为基础，因而需要多次适用三段论在数结论之间进行优选;法条竞合则以规范之
间的交错重合关系为前提，因而根据彼此间的逻辑关系在大前提之间予以优选即可。不同的刑法理论选择构
建了不同的犯罪构成、行为与刑罚理论，不同刑法理论对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界分也有着明显差异，在具体
探讨时需要从上述的基础要素出发区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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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合的内涵界定与类型通览

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并不都是一一对应

关系，同一案件事实同时符合两个以上刑法规范
的构成要件，也就是数个刑法规范竞相适用于同

一法律事实，理论上被形象地称作法律的竞合［1］。

实际上，竞合关系不仅存在于分则规范对行为性
质的评价方面，而且也存在于总则刑法规范的竞
相适用方面，如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特殊再犯之
间也会出现“竞合关系”，也就是会存在着既符合
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又同时符合特殊累犯和特

殊再犯的成立条件的情形［2］。但我国理论界往往

只在刑法分则规范适用的层面使用竞合一词，也
因此，竞合的通常意义就是指一行为同时符合数

个犯罪构成且触犯数罪名的情形［3］。竞合就不仅

强调数个规范的竞相适用性，而在于数个犯罪构
成的符合性，还有触犯数罪名。进一步说，强调数
个刑法规范竞相适用的范围涉及整个刑法规范，

包括刑法总则与分则规范在内; 而同时符合数个
犯罪构成且触犯数罪名则只能是指刑法分则的构

成规范，这一概念也就将刑法中的竞合限定在了
分则规范之上，从而将总则竞合排除在外。再进
一步讲，这个竞合概念依其意义来讲则是纯描述
性的，也就是强调在规范适用时存在着一行为同

时符合数个构成的“客观状态”，并没有给出任何
关于处断结论方面的限制和说明。也因此，这一
竞合概念的外延是最大的，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
上的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还包括承接竞合等多

种类型在内。但无论进行怎样的理解，“同一法律
事实”都是竞合的基础。对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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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归纳，尤其在法条竞合概念中，除了上述
的一行为同时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描述之外，还都
包括处断结论在内，也就是只选择其中一个而排
斥其他条文适用的具体处断要求［4］。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竞合”( konkurrenz) 一词
源自德语，在德国刑法及理论中使用竞合一词的
内容具体包括想象竞合 ( iealkonkurrenz) 和实质竞
合( realkonkurrenz ) ，同时也将规范单一 ( gesetz-
esenheit) 置于同二者相同的地位，共同构成了犯罪
行为的单数与复数［5］。我国刑法中的竞合一词源
自对日本刑法理论的引进和介绍。时人以为日本
与中国“同文同种”，所以只要“直接移植，略微调
整便易成书”［6］，所以在引进的时候往往就将日文
中的汉字写法直接借鉴过来; 而竞合一词的日文
表述则是根据其德语原意进行的翻译，将 konkur-
renz翻译成“竞合”，但在具体使用时似乎仅仅保
留了其“形”和大致的含义，并没有完全接受德国
刑法的做法也没有对德国刑法理论以及规范方面
的变动进行追踪; 所以日本刑法及理论中使用竞
合一词的部分包括了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我国
在术语使用上基本沿袭了日本的做法，刑法理论
中也有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但对其本质以及处
断上则又持不同观点。具体来说，想象竞合犯在
日本属于处断的一罪，而我国将其归入本质或者
本来一罪。随着开始直接从德国引进刑法理论，

我国刑法所探讨的“竞合”一词的内涵出现了变
化。晚近的一段时间，作为同罪数形态论地位相
近的“竞合论”开始出现并占据了相当的主导地
位，“竞合论的价值已经为人所知，从罪数论到竞
合论的转变也在悄然发生。”［7］基于这一前提，并
通过对新近刑法修正案尤其是《刑法修正案( 九) 》

的具体规定进行归纳与整理，更进一步确定我国
采用了“分则个罪立法模式”的竞合条款已基本呈
现类型化和规模化，直接根据“从一重处断”“从特
别规定”和“数罪并罚”的三元处断结论出发，得出
了立法区别对待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与实质竞合
的基本立场［8］。

至此，竞合一词在我国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
涵，不仅将三种“竞合”都包括在内，而且将其统称
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日本刑法中，竞合不是一种
独立的理论体系，仅仅用其表述罪数形态中犯罪
之间关系的概念体系，在整个罪数论的体系中，法

规竞合属于本来一罪，观念竞合也就是想象竞合
则被置于科刑一罪之中; 而基于数个犯罪对数刑
罚进行合并的则被称为并合，也就是数罪并罚。

德国刑法中，竞合确实被分成观念竞合和实质竞
合，其中观念竞合实际上就是指想象竞合，被归入
纯正竞合之中;而实质竞合则是指数罪并罚，数个
刑罚的并合，也被归入实质竞合之中; 而我们所熟
知的法条竞合在德国被冠之以法条单一且被归入
不纯正竞合之列。

综上，从竞合的概念运用来说，德国刑法中的
竞合包括了观念竞合与实质竞合，竞合与法条单
一相对应; 日本刑法中的竞合并不是真正意义的
独立分类，都属于罪数形态体系中的最小结构单
元，如果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中的竞合一词独
立出来，其大致对应的概念体系是并合，也就是数
罪并罚。德国刑法中并没有法条竞合，我们所提
到的法条竞合在德语中使用的词汇则是法条单
一;而日本刑法中则并没有实质竞合，日本将实质
竞合称之为并合; 我国刑法理论界采用了与日本
相似的做法，但是在数罪并罚的称谓上有所不同。

因此，抛开体系地位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德国刑
法中的法条单一、想象竞合与实质竞合，日本将其
分别称之为法条竞合、想象竞合与并合罪，我国则
分别冠之以法条竞合、想象竞合与数罪并罚。进
一步说，除了在想象竞合一词完全重合外，我国与
日本所称的法条竞合则被德国刑法称之为法条单
一，在数刑罚合并方面的差异最为明显，德国刑法
依旧将其视为一种竞合，而日本认为其属于并合，

我国直接将其称之为数罪并罚。

法条竞合、想象竞合与实质竞合虽然都被称
为“竞合”，但三种不同类型的竞合并没有在同一
刑法体系中形成融合和统一。但近年随着德国刑
法学在国内的传播发展，一种新的观点逐渐兴起，

即我国应当改变或放弃传统的罪数论，转向竞合
论。以三大竞合的想象竞合、法条竞合和实质竞
合，代替单纯一罪、包括一罪、科刑一罪和并合罪
的划分［9］。也由此，竞合论就成为统括三种“竞
合”的综合性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竞合一词在德语和日语中的
差异并非源于翻译或者语言习惯方面的不同，在
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中，竞合所对应的概念范畴
也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刑法理论以及刑事立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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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经过多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现有的内涵与
类型划分。

二、“三段论”运用维度中的大前提区分

采用精确计量的方法可以有效消除社会争
议。莱布尼茨曾有一个设想: 把人类的一切推理、

思想、辩论过程都用计算来代替，谁是谁非不用争
吵，只需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说一声: “让我们计算
一下吧! ”算完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设想如
今已经部分成为现实，虽然在法学领域仍无法完
全实现，但三段论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语法规范，

使得讨论与推理具有了共同的方法论。三段论的
逻辑方法是最传统、最典型的逻辑说明方法，从古
希腊迄今历经二千余年而不衰，它具有不必是专
家就能理解的普遍性。三段论不同于直接推理，

是用于性质判断的间接推理方法; 三段论适用需
要有两个前提，亦即大前提与小前提，而且大、小
前提实际上是两个判断。需要指出的是，三段论
的逻辑方法并不是思考的方法，而是论证与推理
的方法; 从严格意义来说，思考是可以完全自由
的，而进行说明与论证却是不自由的，说明与论证
要经得起逻辑的考验［10］。简单来说，三段论中的
三段是指“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法律领域中
就表现为“法律、事实和结论”，刑法规范适用时具
体指“刑法规范、案件事实和判定结论”。

世界各国刑法典虽然在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差
异，但在具体规范表述方式上则有着相同和相通
之处，也就是在刑法的表述上都采用基本相同的
语法结构［11］。进一步说，无论是总则的规定还是
分则的条款，刑法的规范结构都遵循着“适用前
提———适用条件———法律后果”三个部分。具体
说，刑法分则的规范结构内容之中也包括“刑罚适
用前提、刑罚适用条件和刑罚适用”三个组成部
分［12］。从这个意义来说，刑法分则的规范结构以
刑罚适用为指向，而三段论适用则是以性质判定
为目标，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简化来说，刑法
分则规范就是以“对象———后果”的二元结构为基
本框架，其中的对象就是指刑法规范所确定的犯
罪构成，而三段论法则是对刑罚适用对象进行符
合性判定时才运用的逻辑方法。换句话说，三段
论是从法律规范出发进行行为性质符合性判断，

在得到肯定结论之后进一步根据刑罚制度的有关

规定进行惩罚性后果的量定。从这个意义来说，

在刑法中尤其是刑法分则中运用三段论只能对行
为性质进行判断。

三段论古已有之，而且历史久远，但三段论的
论证方法也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是对行为
性质符合性进行判定的方法性工具。从某种意义
来说，只有存在着作为大前提而适用的刑法对犯
罪行为类型的设定，才有运用三段论进行评价的
必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进一步分析，在三段
论中注入罪刑法定理念之后，才实现了从法律权
威主义向法律合理主义的转变，完成了从形式符
合性向实质合理性的转变［13］。罪刑法定要求立法
者事先明确设定特定犯罪的成立条件并予以公
示，因此刑法规范往往将犯罪构成或者犯罪构成
要件预先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不仅将其作为行为
约束规范，对被约束对象形成心理上的预先强制，

同时也将其作为限制司法者动用刑罚权的实质限
定，不得法外施刑。

刑法规范与刑法条文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着明
显区别，刑法条文是载体或者表现形式，而刑法规
范则是实质的行为约束体系。进一步说，犯罪构
成就是基于刑法条文的规范表述得出来的对成立
特定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与要求; 而针对具体行
为运用三段论进行评价的大前提就是犯罪构成或
者犯罪构成要件。所谓的构成符合性也就是根据
刑法对特定犯罪的设定对行为事实进行符合性判
断，从具体结果来说，得到肯定结论就应该运用该
规范构成进行评价，得到否定结论则无法运用该
规范予以处断。如前所述，规范只能依附于刑法
条文，所以在判决中只能直接将具体的刑法条文
作为根据予以表达，由此，规范的符合性尤其是犯
罪构成的符合性就由刑法条文的符合性替代。由
多个条文共同发挥作用形成的特定刑法规范，在
具体引用时并不需要将所涉及的诸多因素都一一
予以表述，往往采用取舍技术，如我国通行的犯罪
构成理论包括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
方面和犯罪客体等方面的要件，但在判决中往往
只表述其符合的分则规范，若不存在特殊之处的
话，对于犯罪主体、犯罪停止形态和共同犯罪等部
分所涉及的总则条文就不再列出。

对个案的法律适用，系属逻辑学上“三段论
法”的运用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三段论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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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个判断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论证，在整个过
程中涉及三个概念范畴，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予以
深入分析，会形成对行为性质的判定。而在法学
领域，我们往往使用简版的三段论，也就是大前
提、小前提和结论。亦即，以规范作为大前提，以
法律所规范对象之生活事实作为小前提，以法律
效果作为结论。其中，大前提的“规范”，往往需先
予解释，由此乃产生如何解释的“法学方法论”。

小前提的“事实”，需依“证据”所认定或“依经验
法则”所推定的事实始能加以认定，此一阶段乃涉
及“证据方法与举证责任”的问题。结论，则属具
体法律效果的形成［14］。虽然称之为三段论运用方
法，但实际上一般认为广义上的法学三段论法包
括了四个部分和阶段: 调查证据而认定事实、解释
及确定法律构成要件之含义、案件事实与刑法犯
罪构成的符合性判断、确定法律效果。其中的符
合性判断不仅是一种寻求逻辑结果的过程，还是
一个评价性的认识过程。

犯罪构成复合性的判断基本上是三段论的演
绎推理过程。三段论的大前提是刑法明文规定
的，其真实性不可置疑。但刑法的许多规定较为
抽象，需要具体解释。因此，大前提的真实性便取
决于解释的正确性。运用法学方法论构建的大前
提整体也就是犯罪构成规范体系应形成严密的法
网，各犯罪构成的外延清晰、明确，而且彼此之间
既无重合，又不存在着遗漏。实际上，刑法允许有
漏洞，甚至必须有漏洞，因此残缺不全是刑法的特
色之一，而追求构建毫无瑕疵与漏洞的刑法是徒
劳也是危险的［15］。法条竞合发生的原因就是刑法
对犯罪的错综规定导致了一行为虽然形式上同时
符合数个刑法条文，但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存在着
对立排斥关系，因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条文而排
斥其他条文适用的情形。

综上，三段论维度中的法条竞合就应该被界
定为大前提之间的竞合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

法条竞合本来也不是罪数形态的研究内容，而应
该属于刑法规范的适用。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法
条竞合根本不存在，只要对各犯罪构成的外延精
确界定，各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在外延上
就不会出现交叉［16］。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生
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的普通产品和特殊商品
之间原来并没有竞合关系，对犯罪对象的外延进

行界定时，需要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应该将产品
的外延理解为除去假药、劣药和食品等一系列特
殊商品之外的普通产品，而一般产品由于并无特
殊的功能表现，所以只能通过销售金额来认定对
市场的侵害及程度; 而对特殊商品则通过特殊功
能的角度来判定其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但刑法
第 149 条则规定了本节法条的适用，其含义非常
明确。生产、销售特殊商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
犯罪但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条件的则
需要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同时符合生
产、销售特殊商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

则需要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规定
被我国刑法理论界确定为“典型的法条竞合”。但
是，在特殊法与普通法已经得到明确区分的前提
下，再度对“重法优于轻法”的处断方法加以明示
似乎并不是为了强调，而是推翻了采用体系解释
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此时将产品的外延理解为包
括假药、劣药、食品等一系列特殊商品和普通产品
在内的广义产品。该条文将原来各自独立的犯罪
又进行了融合，因此才出现了“法条竞合”; 质言
之，此时的法条竞合关系原来并不存在，是刑法自
己增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诈骗罪与金
融诈骗罪的适用，诈骗罪属于普通诈骗，而金融诈
骗则属于采用特殊方法针对特定对象的诈骗，所
以在界定诈骗罪的成立条件时自然就要将保险诈
骗等“特殊”类型的诈骗行为排除在外，而且由于
没有类似刑法第 149 条的适用规定，也就导致被
分立的犯罪并没有融合，依旧保持着独立的状态。

所以，作为三段论大前提的刑法规范的外延是进
行刑法评价的前提，对刑法分则规范的内涵以及
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解读，也决定着竞合论
的存在范围与刑法条文适用。

从三段论法适用的维度对竞合进行分析，法
条竞合其实属于大前提层次的规范间的关系问
题;而想象竞合则是指同一物理性的身体动静触
犯了数个刑法分则规范，而且各规范间也不存在
着静态上的逻辑对立关系，所以就需要结合小前
提进行处断［17］。

三、“三段论”运用的小前提反思

三段论法的小前提也就是案件事实也要真
实，在进行构建时，也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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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特征
和因素加以认识; 也要将已有的关于客观对象的
各个部分、方面、特征和因素的认识联结起来，形
成对客观对象的统一整体的认知。正确的具体三
段论，是前提真实而形式又正确的三段论［18］。作
为被评判对象的小前提，并不都是简单的单一具
体事实，有时需要先对其内部的复杂样态进行解
构，确定行为单复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刑法条文
的适用。想象竞合的前提与适用对象必定是“一
行为”，而关于“一行为”的认定，在理论上以及实
践中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一行为，不是从
构成要件的评价上看是一个行为，而是基于自然
的观察，在社会的一般观念上被认为是一个行为;

在一个行为可以被分解为两个更小的组成部分
时，就需要对两个部分之间的重合性进行判断，虽
然多数学者持主要部分重合说，但一部重合说、着
手一体说和不可分割说等学术见解也有一定的市
场［19］。而且进一步说，行为人仅仅为了杀人而不
法持有枪支，然后实施杀人行为的，应该认为主要
部分是重合的，属于一个行为而成立想象竞合
犯［20］。上述例证似乎更符合我们通常意义上的
“牵连关系”，而非“想象竞合关系”。在三段论法
中，虽然想象竞合犯与牵连犯有着明显的区别，想
象竞合犯的小前提是一行为，而牵连犯的小前提
应是数行为，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想
象竞合犯与牵连犯进行区分都是一个相当棘手的
问题，原因在于对“一行为”的理解过于宽泛和复
杂［21］。

“一行为”的认定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可以
从法律传统角度进行探寻，也可以从规范构建的
方面找到答案。从古罗马以来一直强调的“一行
为只能一罚”的历史传统得到了遵循; 虽然刑法规
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但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从
社会生活尤其是规范观念的演进中逐渐形成的，

因而刑法规范的类型化构建无法脱离社会生活尤
其是社会观念的基本向度，无论在规范层面上如
何表述，都要受到相对朴素的社会观念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一行为”只能受一罚的现实性制约，

将一行为作为适用前提的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
刑罚结论都只能是一罚。行为的单一实际上限定
了处罚的单一，即便作为单一行为的小前提可以
被数个大前提所评价，也就是可以被多个刑法分

则的构成规范所评价，但其惩罚结果只能是一个。

得到确定结论后，也只能在一行为概念的外延上
做文章，导致概念外延也因此出现了扭曲性的异
变。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刑法理论与实践应用所
面临的难题都一样，采用不同的理论也只不过将
争议的焦点从确定犯罪构成外延方面转移到了行
为单复判断方面而已［22］。因此，理论构建过程中
的基础层次选择与先后顺序设定问题有时会成为
比较关键的因素，如果不对学术理论形成的历史
进行追溯性考察，仅对现有理论与制度的地位以
及外延进行揭示，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完全理解个
中缘由。而一旦经过叠加与累积演化成了相对成
型的理论，并且上升为刑法制度之后，就开始了理
论的固化并开始既定知识的传播; 学术界也往往
采用遵循通说的做法，除非理论积弊到无法弥补
或者出现了野心勃勃的理论创新者之后，这种既
定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传授才会被动摇。而理论知
识在进行继受传播时，鲜有二战后那种彻底地割
裂性地全面抛弃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方式往
往导致思想、理论、制度乃至知识上的真空。一般
来说，知识传播都是渐进的，不会从整体上进行引
进，相反，只能从某些概念、制度等具有更多相同
之处的概念与理论中加以引进。

我国对于竞合论的探讨，无论是对想象竞合
还是法条竞合，主要的观点都是从域外继受而来。

而在接受的过程中，出于特定时期的制度基础方
面的原因，也必然会采取相当的省思与重新定位，

因此也并没有完全接受域外相关制度的全部内
容。日本将法条竞合置于本质一罪中，而将想象
竞合置于处断一罪之中; 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认为
法条竞合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将其放到刑法分则的
一般理论中进行探讨，而将想象竞合纳入到本质
一罪中予以探讨和分析。从某种意义来说，虽然
对想象竞合的处断结论都是只给予一罚，但在具
体的体系地位上却出现了如此迥异的观点，原因
确实值得深思。实际上，形成目前状态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既有学术历史维度的原因，也有基础理
论上的差异。相反，忽略各方面差异或者前提基
础方面差异的做法可能才真正危险，这不仅导致
在方法论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而且也在具体制度
构建方面打破了原有体系的统一性。

与德国的刑法理论相比较，我国除了引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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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刑法制度与理论之外，更多地受到日本刑
法理论的影响，而日本刑法理论则属于中华法律
与德国刑法的融合，同时也受到法国乃至英美法
系刑法的影响［23］。中华法系早期所采取的重刑主
义是针对人的刑罚而设定，在“恶”的人设基础上
构建的处罚制度连数罪并罚与累犯都不大区分，

那么竞合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和空间。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构建的刑罚制度连
“数罪也一罚”，那么“一罪自然也只能一罚”。此
外，虽然各国刑法都强调主客观方面的统一性，但
在具体设定方面仍然会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中
国刑法和英美法系刑法更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方
面，也因此，美国刑法对于预谋等具有强烈主观色
彩的犯罪进行了特殊规定，对于夜盗罪的惩罚也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相比而言，以德国与日本为代
表的大陆法系则更加强调客观方面，也就是行为
所造成的侵害后果，但由于受到行为单复方面的
限定，也只能对造成复数侵害结果的一行为按照
一罪处罚，这本质上是一种违背，也因此才需要在
理论上进行重新地诠释。

实际上，上述针对一行为只能进行一罚的基
本理念也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归纳，即便强调行
为具有单一的“目的性”而只能按照一罪处罚，但
在我国刑法分则以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中仍然
存在着基于一个行为目的实施一个行为而仍按照
数罪并罚的情形。深入探寻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客观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独立性已经非常明显地
超越了主观意图的单一性，因而需要认定为数罪
进行并罚。而理论上提出的“一行管二说”的表述
非常形象地诠释了单一行为在规范评价方面的复
杂表现，但这种解释方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尤
其在我国，刑法适用强调用不同罪名来区分犯罪
之间的性质差异，也强调罪名确定对性质判断的
关键作用，所以一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相同罪名的，

罪名之间并无对立性的竞争关系，而属于择一关
系，无论选择哪一个都应有相同的效果。

而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法条竞合关系进行展
开，会发现法条竞合关系的种类划分实际上就是
形式逻辑中三段论规则运用时的两个前提之间四
种可能性表现的进一步演绎。虽然对法条竞合关
系的本质存在着不同的见解，通说往往认为法条
竞合或者法规竞合首先是个犯罪形态问题，其次

才是法条适用问题，故而把它放在实质的一罪中
加以研究［24］。进一步说，一个犯罪行为虽然从外
观上看，好像与数条刑罚法规都相符合，但实际
上，由于这些刑罚法规构成要件的内容是相互重
复的，所以只能从这些法规中适用一条而排除其
他条文的适用［25］。

但是，法条或者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
确定。从某种意义来说，规范之间的竞合应该从
有刑法规范之时就存在着，但无论在中华法系早
期还是古罗马时期，无论在立法技术发达的时期
还是三段论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规范竞合都没
有成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甚至都
没有相关的论述。从这个意义来说，法规竞合之
所以成为理论上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刑法规范，也
不在于刑法规范之间是否存在着错综的重合交叉
关系。应该将其归结为刑法适用精细化的产物，

而且，也在于概念法学所确定的构成规范愈来愈
有权威性，而且这种权威性也需要从正当性与合
理性方面去深入挖掘和维系。

传统观念认为应该从法条规范之间的逻辑关
系来诠释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之间的差异，实际
上，三段论法适用的小前提，也就是单一行为的内
涵与外延也决定着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适用范
围，也会对结论产生相当的影响。

四、结 论

从法学三段论法运用的视角能够对法条竞合
与想象竞合进行初步界分。想象竞合表现为任何
一个大前提都无法完全评价单一的犯罪事实，因
此需要多次适用三段论后在结论之间进行优选;

而法条竞合正好相反，在能够得到全面评价的前
提下，要根据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确定所适
用的大前提而排斥其他。实际上，法条之间的逻
辑关系本身并不容易确定，很多隐性的内在关系
会随着刑法适用过程不断出现的复杂样态而被揭
示出来;而且一行为的外延也存在着诸多争议，这
也导致了上述的区分方法无法被贯彻到底。此
外，作为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共同基础的犯罪成
立理论与刑罚制度也是影响二者区分的重要因
素，在犯罪成立理论没有出现根本性变更以及刑
罚制度也并无根本性调整的背景下，仍应继续沿
用通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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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hinking on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Ideal Concurrence and Ｒegulatory Concur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yllogism

ZHANG Miao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yllogism，ideal concurrence and regulatory concurrence share the differ-
ent logic methods． Ideal concurrence can only be concluded after several syllogism，owing to not a specific article
can cover the crime; while regulatory concurrence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selection among big premises according
to the logic relationship． The distinctions should be comprehended from the essential factors，including theories of
perpetration，penalty and crime，which will really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 words: ideal concurrence; regulatory concurrence; distinctions; syllog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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